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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单位承诺函
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一、具备以下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要求：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具有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资产评估相关资质；
3.拟派项目负责人持有合格有效的资产评估师等执业证书；
4.具有股权、债权、收益权等相关资产评估经验，相关案例业绩不少于1个；
5.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、服务商未被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未被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二、不存在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通过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共同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报价”的情形。
三、与本项目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没有业务、经济往来。
我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虚假承诺，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报价单位（公章）: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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